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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

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

根据《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（财

会〔2023〕4 号）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1 号—规范运作》等监管规定和本行相关制度要求，董事会审计

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积极履行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和评估

职责，认真审查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水平和独立性，指导本行外

部审计工作合规、有序开展，切实发挥委员会审查监督职能。现

就 2025 年度监督职责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

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(以下简称毕马威)

自 2019 年起担任本行会计师事务所，至今服务年限已满 5 年。

根据财政部发布《国有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[财

金(2020)6号]规定: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年限原则上不超

过 5 年，但在履行制度规定的续聘程序后，可适当延长聘用年限，

最长不超过 8 年。本行采取行内评估、征询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

易控制委员会全体委员意见、外部处罚信息查询等方式，完成毕

马威履职评估工作。经审查评估，毕马威服务本行以来，能够遵

循独立性原则、履行服务承诺、投入充足审计资源，在监管政策

解读、行业发展趋势、同业经验分享、创新业务、财务分析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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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披露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增值服务，在执业资质、专业胜任能

力、独立性、信息安全和诚信状况等方面均符合监管制度规定。

因此，委员会向董事会提议继续聘请毕马威，为本行实施

2025 年度年报审计、半年报审阅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。

二、监督指导会计师事务所完成审计审阅工作

（一）2024 年度财务与内控审计沟通

2 月，委员会听取毕马威关于 2024 年度财务与内控审计情

况的报告，要求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好 2024 年度审计工作，并对

审计师提出细化资产质量分析维度、深化科技审计工作、前瞻揭

示潜在风险等方面要求。同时要求管理层与审计师保持充分沟通

和协同，切实整改审计发现问题。3 月，委员会听取年度审计情

况报告，指出要重点关注科技投入效能评估、系统账户权限管理、

零售业务风险，并要求审计师进一步细化提出的管理建议。

（二）2025 年中期财务报表审阅沟通

8月，委员会听取毕马威关于中期财务报表审阅情况的报告，

要求管理层高度重视外部审计的风险提示；对于波动较大的一些

数据指标，要求毕马威做出更加详细的说明。

（三）2025 年度财务与内控审计计划沟通

12 月，委员会听取毕马威关于 2025 年度财务与内控审计计

划的报告，对审计师提出三点要求。一是要保证审计力量投入，

确保审计覆盖面和抽样比例不低于上年度；二是进一步加强对重

点风险、重点产品及重点区域的审计；三是要前瞻性审阅本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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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财务政策、税收政策及会计策略的合规性和适当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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